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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获得专利证书基本情况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锋龙股份” ）及控股子公司浙江昊龙电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昊龙电气” ）、控股子公司绍兴毅诚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毅诚电机” ）于2020

年度取得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共计30项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授权公告

日

证书号 专利类别 专利权人

1

点火角度测量系统及其

实现的位置校正或角度

测量的方法

ZL201711068425.

6

2017/11/3 2020/7/10 第3883478号 发明专利 锋龙股份

2 一种双磁极飞轮

ZL201810790209.

0

2018/7/18 2020/7/10 第3885016号 发明专利 锋龙股份

3

用于飞轮浇铸除杂的模

具

ZL201810790025.

4

2018/7/18 2020/8/21 第3949424号 发明专利 锋龙股份

4

一种用于模具切边的装

置

ZL201921077797.

X

2019/7/10 2020/6/16

第10753023

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5

一种具有双触发线圈的

高精度点火装置

ZL201921512169.

X

2019/9/11 2020/6/16

第10753033

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6 一种连体式极爪的飞轮

ZL201921256635.

2

2019/8/5 2020/8/21

第11290701

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7 一种双面飞轮

ZL201921257168.

5

2019/8/5 2020/8/21

第11295238

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8 一种汽油机用点火器

ZL201921146354.

1

2019/7/19 2020/8/21

第11294474

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9 一种小型点火器

ZL201921147348.

8

2019/7/19 2020/8/21

第11291570

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0

一种新型驱动爪的磁飞

轮

ZL201921134518.

9

2019/7/18 2020/8/21

第11305891

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1

一种具有熄火延时功能

的电感式点火器

ZL201922350325.

3

2019/12/2

4

2020/9/29

第11591242

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2

一种适用飞轮加工的新

型车刀

ZL201921134517.

4

2019/7/18 2020/9/29

第11585187

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3

一种具有机油保护和一

氧化碳报警防篡改的点

火装置

ZL201922370117.

X

2019/12/2

5

2020/10/1

6

第11664545

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4

用于工件多孔隔皮和流

道去除的设备

ZL201921029949.

9

2019/7/3

2020/10/1

6

第11671395

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5

一种可控硅触发供电电

路

ZL201721345371.

9

2017/10/1

9

2018/5/15 第7350286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6

一种三相双压逆变发电

机电路

ZL201721155744.

6

2017/9/11 2018/5/15 第7349423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7

一种IGBT驱动器负压供

电电路

ZL201721156142.

2

2017/9/11 2018/5/15 第7345278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8

一种三相双压逆变发电

机电路

ZL201721160056.

9

2017/9/11 2018/6/19 第7493480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9

一种工件螺纹自动化检

测设备

ZL201921854079.

9

2019/10/3

0

2020/6/16

第10738146

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0

适用自动化机加工的压

铸件

ZL201921841987.

4

2019/10/2

9

2020/8/7

第11173909

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1

一种自动化装配的调温

器罩体结构

ZL201921816491.

1

2019/10/2

5

2020/8/7

第11191192

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2

一种工件自动化钻孔装

置

ZL201921817876.

X

2019/10/2

5

2020/8/7

第11194856

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3

一种具有防止气道相互

漏气结构的主箱体壳体

ZL201921816493.

0

2019/10/2

5

2020/9/29

第11571033

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4

一种模具用分体式滑块

结构

ZL201921792530.

9

2019/10/2

3

2020/9/29

第11592721

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5

一种嵌件不易脱离的压

铸件

ZL201921793837.

0

2019/10/2

3

2020/9/29

第11573940

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6 一种定子铁芯

ZL201920546154.

9

2019/4/20 2020/1/14 第9933100号 实用新型 毅诚电机

27

一种定子模具及其定子

铁芯

ZL201920544275.

X

2019/4/20 2020/1/21 第9964571号 实用新型 毅诚电机

28 一种编码器磁环

ZL201920600491.

1

2019/4/28 2020/1/21 第9958947号 实用新型 毅诚电机

29

一种带有注塑件的定子

铁芯

ZL201920940213.

0

2019/6/20 2020/2/18

第10076577

号

实用新型 毅诚电机

30

一种新型一体化工装设

备

ZL202020516529.

X

2020/4/10

2020/12/1

5

第12130167

号

实用新型 毅诚电机

注：第15项至第18项系2020年度锋龙股份从他处受让取得的专利，其余专利均为原始取得。

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20年，自专利申请日起算；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10年，自专利申

请日起算。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专利权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有利于推动公司持续创新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码：2021-005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青海普仁智能科技研发中心

(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东方精工” ） 于2020年11月20日披露了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90）。 公司合计持股5%

以上的股东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先行” ）和青海普仁智能科技研发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青海普仁” ），计划自本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自

2020年12月11日起，至2021年3月10日止），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451,269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北大先行和青海普仁联合出具的 《关于减持东方精工股票进度的情况说明

函》，截至2021年1月24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北大先行

及

青海普仁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12月14日至

2020年12月28日

4.579 7,355,794 0.48

减持股份来源：公司2017年实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其中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北大先

行

持有股份 76,810,172 4.97 69,454,378 4.50

青海普

仁

持有股份 26,628,340 1.72 26,628,340 1.72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03,438,512 6.69 96,082,718 6.2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3,438,512 6.69 96,082,718 6.2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股份符合《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上述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3. �本次减持股份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 减持的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

致，不存在违反已作出并已披露的、与股份转让相关的承诺之情形。

4.�截至本公告提交披露日，本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

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三、备查文件

股东北大先行和青海普仁联合出具的《关于减持东方精工股票进度的情况说明函》。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5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1月25日下午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1年1月25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开始的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06号广州维多利酒店五楼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涂善忠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633,049,6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24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32,042,5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1938％；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007,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6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外（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合计10人，代表股份2,842,597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15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835,4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22％。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007,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61％。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补选谢纯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632,201,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1％；反对84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4,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1787％；反对84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9.8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肖敏洁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廿六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6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邦股份”或“公司” ）于2021年1月8日披露《关于独立

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汪林先生原定任期至2022年7月25日，因个人原因辞

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以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

日，汪林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于2021年1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谢纯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谢纯先生为公

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出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以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1年1月2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谢纯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聘任谢纯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出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

期均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原独立董事汪林先生的辞职申请

于2021年1月25日起正式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汪林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纯先生的个人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廿六日

附：谢纯先生简历

男，1962年出生，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硕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风景园林系副主任，景

观教研室主任，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华南理工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创办负责人，古建园林修缮师，中国

规划学会会员；曾任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历史分会副主任；广东风景园林学会理事教育分会副理事长；广

东省规划协会风景园林分会理事。主持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广东园林住宅热环境改善技术》，参

加国家基金项目《珠三角地区旧城更新研究》；参与编写建筑工业出版社《建筑设计资料集》、《园林

建筑小品》、《景观建筑1000例》、《园林建筑规划设计》、《岭南园林》等书籍，在《建筑学报》及其他

刊物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2017年获得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全国优秀风景园林硕士导师称号； 广州芳村

花园规划设计等工程项目，获得广东省建筑设计三等奖、广州市建筑设计三等奖项，参与工程项目及风

景区规划设计等30余项。

谢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暂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但已作出相关承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以下情况：①《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②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③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④最近三年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⑤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⑥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证券代码：002193� � � � � � � �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21－008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公司尚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

正式方案并于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还需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及其他可能

涉及的批准、核准或备案等。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或备案，以及最终取得该等批准、核准或

备案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于2019年7月9日披露的《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

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2、 由于公司董事会未能在公司首次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的6个月内

（即2020年1月9日前）发出召开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司于2020年

1月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

案》，决定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重新审

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指重新审议相关事项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

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重新确定股份发行价格，同时披露相关公告。

3、本公司2019年被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将努力消除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并请相

关会计师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使之符合证监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部分影响已消除且会计师出具了相关专项核查意见。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发现其他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本次交易的交易

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山东经达科技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中国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74.36%股权， 向北京如意时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意时尚”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购买其持有的济宁如意品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如意品牌” ）60%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在如意时尚完成回购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济宁如意品牌40%股

权后，公司拟另行签署协议向如意时尚购买其持有济宁如意品牌40%股权，从而最终达到持有济宁如

意品牌100%股权的目的。

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如意集

团，证券代码：002193）自2019年6月25日开市起停牌。 2019年6月25日，公司发布了《山东如意毛纺服

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2019年7

月2日，公司发布了《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2）。

2019年7月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9年7月9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2019年8月8日、2019年9月7日、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30日、2019年11月30日、2019年12

月30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2、2019-052、2019-057、2019-059、2019-061、2019-068）。

2020年1月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

9日披露的《关于无法按期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2020年2月3日、2020年3月4日、2020年4月3日、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30日、2020年6月30

日、2020年7月30日、2020年8月29日、2020年9月28日、2020年10月28日、2020年11月27日、2020年12

月26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5、2020-007、2020-008、2020-014、2020-026、2020-030、2020-035、2020-040、

2020-042、2020-048、2020-051、2020-052）。

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

作，并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沟通与协商。 由于标的公司的境外经营实体较多，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

估、尽职调查等各项工作仍在进一步推进中，相关中介机构从各自专业角度积极配合推进项目进展。由

于境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公司及各中介机构的各项工作进度产生滞后影响。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

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并签署相关协议，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相关审计、评估等文件，并以该次董事会（指重新审议相关事项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

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重新确定股份发行价格，同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

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公司尚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正

式方案并于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还需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及其他可能涉

及的批准、核准或备案等。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或备案，以及最终取得该等批准、核准或备

案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尚未发

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日发布一次交易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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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2021年1月20

日、1月21日、1月22日和1月25日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相比2021年1月19日收盘价涨幅达46.5%，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0569.1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1.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3670.2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0.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3576.9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1.31%。

●截至2021年1月25日收盘，公司滚动市盈率为51.92倍；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

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数据显示：公司所处行业“C36汽车制造业”滚动市盈率为31.39倍；公司同时所处行

业“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滚动市盈率为30.56倍，公司当前的滚动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公司提醒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基本面没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1年1月20日、1月21日、1月22日和1月25日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 由于近期公

司股票价格涨幅较大，公司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 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价近期涨幅较大

近期，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1�年 1�月 20�日、1�月 21�日、1�月 22�日和1月25日连续四个交易

日涨停，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相比 2021�年 1�月 19�日收盘价，

公司目前涨幅约为 46.5%，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0569.1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1.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670.2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0.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576.9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1.31%。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营收及盈利水平均有所下降，敬请投资者

注意公司经营风险。

（三）公司股价涨幅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2021年1月25日收盘，公司滚动市盈率为51.92倍；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证

监会行业市盈率数据显示：公司所处行业“C36汽车制造业”滚动市盈率为31.39倍；公司同时所处行业

“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滚动市盈率为30.56倍，公司当前的滚动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公司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投资者应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二、 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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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

委托理财金额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委托理财期限 履行的审议程序

南京银行铁心桥

支行

3,000.00

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3期

10号39天

2021年1月14日-2021

年2月22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

南京银行铁心桥

支行

2,000.00

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3期

12号97天

2021年1月14日-2021

年4月 21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

中国民生银行南

京分行

5,000.00

聚赢股票-挂钩沪深300指数

结构性存款（标准款）

（SDGA210137N）

2021年1月22日-2021

年7月 26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

中国建设银行南

京城南支行

4,000.00 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1年1月22日-2021

年3月15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

中国建设银行南

京城南支行

5,000.00 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1年1月22日-2021

年4月22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

江苏紫金农村商

业银行西岗支行

2,000.00 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0020

2021年1月26日-2021

年2月26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

南京银行铁心桥

支行

8,000.00

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5期

03号93天

2021年1月27日-2021

年4月 30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充分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在不影响公司日常资

金正常周转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或“亿嘉和” ）使用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向南京银行铁心桥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南京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城南支行、江苏紫

金农村商业银行西岗支行认购了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南京银行铁

心桥支行

南京银行铁

心桥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

南京分行

中国建设银

行南京城南

支行

中国建设银

行南京城南

支行

江苏紫金农

村商业银行

西岗支行

南京银行铁心

桥支行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

品

银行理财产

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

品

银行理财产

品

银行理财产

品

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单位结构性

存款2021年

第3期10号

39天

单位结构性

存款2021年

第3期12号

97天

聚赢股票-挂

钩沪深300指

数结构性存款

（标准款）

（SDGA21013

7N）

单位结构性

存款

单位结构性

存款

单位结构性

存款

20210020

单位结构性存

款2021年第5

期03号93天

金额（万元） 3,000.00 2,000.00 5,000.00 4,000.00 5,000.00 2,000.00 8,000.00

预计年化收益

率

1.50%-3.

40%

1.50%-3.

50%

1.00%-4.20%

1.54%-3.

20%

1.54%-3.

80%

1.54%-3.

50%

1.50%-3.50%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11.05 18.86 76.02 18.23 46.84 6.02 72.32

产品期限

2021年1月

14日-2021

年2月22日

2021年1月

14日-2021

年4月 21日

2021年1月22

日-2021年7

月 26日

2021年1月

22日-2021

年3月15日

2021年1月

22日-2021

年4月22日

2021年1月

26日-2021

年2月 26日

2021年1月27

日-2021年4

月30日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结构化安排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参考年化收益

率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是否构成关联

交易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自有资金，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

买以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产品。

2、公司将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金融机构。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情况，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向南京银行铁心桥支行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3期10号39天

（2）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3）产品期限：39天/起息日（含）至到期日（不含）

（4）起息日：2021年1月14日

（5）到期日：2021年2月22日

（6）计息方式：实际天数/360

（7）收益支付方式：到期日一次性支付

（8）挂钩标的：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观察期间内每日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 EURUSD”

页面公布的欧元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9）观察水平：期初价格+0.00180

（10）期初价格：基准日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 EURUSD” 页面公布的欧元兑美元汇率中

间价。

（11）基准日：2021年1月14日

（12）观察期间：2021年1月14日至2021年2月18日(周六、周日以及在彭博“CDR”页面中日历代码

输入“BFIX”显示为假日的日期除外)

（13）产品收益计算：产品收益=投资本金×R×产品期限÷360，360天/年。

R为产品到期时的实际年化收益率。

如果观察期间内挂钩标的始终小于观察水平，R为1.50%（预期最低收益率）；

如果观察期间内挂钩标的曾经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R为3.40%（预期最高收益率）。

（14）最不利投资情形下的投资结果

产品正常到期的情况下，当本产品挂钩标的在观察期间内只满足本产品说明书约定的获得预期最

低收益率的条件，客户可以拿回本产品全部投资本金，并获得以预期最低收益率计算的产品收益。

（15）提前终止条款

1）若遇市场剧烈波动、国家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不可抗力等原因影响结构性存款正常运行时，

银行有权提前终止。

2）非经银行同意，本产品到期之前不支持客户提前终止。

2、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向南京银行铁心桥支行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3期12号97天

（2）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3）产品期限：97天/起息日（含）至到期日（不含）

（4）起息日：2021年1月14日

（5）到期日：2021年4月21日

（6）计息方式：实际天数/360

（7）收益支付方式：到期日一次性支付

（8）挂钩标的：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观察期间内每日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EURUSD” 页

面公布的欧元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9）观察水平：期初价格+0.00150

（10）期初价格：基准日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EURUSD” 页面公布的欧元兑美元汇率中间

价。

（11）基准日：2021年1月14日

（12）观察期间：2021年1月14日至2021年4月19日(周六、周日以及在彭博“CDR”页面中日历代码

输入“BFIX”显示为假日的日期除外)

（13）产品收益计算：产品收益=投资本金×R×产品期限÷360，360天/年。

R为产品到期时的实际年化收益率。

如果观察期间内挂钩标的始终小于观察水平，R为1.50%（预期最低收益率）；

如果观察期间内挂钩标的曾经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R为3.50%（预期最高收益率）。

（14）最不利投资情形下的投资结果

产品正常到期的情况下，当本产品挂钩标的在观察期间内只满足本产品说明书约定的获得预期最

低收益率的条件，客户可以拿回本产品全部投资本金，并获得以预期最低收益率计算的产品收益。

（15）提前终止条款

1）若遇市场剧烈波动、国家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不可抗力等原因影响结构性存款正常运行时，

银行有权提前终止。

2）非经银行同意，本产品到期之前不支持客户提前终止。

3、公司于2021年1月21日向中国民生银行南京分行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1）产品名称：聚赢股票-挂钩沪深300指数结构性存款（标准款）（SDGA210137N）

（2）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挂钩标的：沪深300指数（万得代码：000300.SH）

（4）成立日：如果银行判定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成立，则本产品的成立日为2021年1月22日。

（5）到期日：2021年7月26日（如遇非工作日，则遵从工作日调整规则调整）。

（6）期初观察日：2021年1月22日（如遇非工作日，则遵从工作日调整规则调整）。

（7）期末观察日：2021年7月22日（如遇非工作日，则遵从工作日调整规则调整）。

（8）工作日调整规则：指在结构性存款合同中特定事项所指向的日期为非工作日时则自动顺延至

该日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9）工作日：指挂钩标的所在交易所及银行均对外营业的日期。

（10）分配日：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的两个工作日内支付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

（11）产品收益计算期限：185天（按照算头不算尾的方式确定产品收益计算期限，如结构性存款产

品提前终止的应进行相应调整）。 到期日（含当日）或提前终止日（含当日）至分配日之间不计付存款

利息及产品收益。

（12）本金及收益

本金保障：如客户未发生违约支取等违约情形，则银行于约定的分配日支付100%的结构性存款本

金；如客户发生违约支取等违约情形，将由银行按“违约支取”条款的约定执行。

在不发生风险揭示书所述之风险且客户未发生违约支取等违约情形的前提下，客户产品收益如下

确定：

当F≤108%×I，产品年化收益率=1.00%+0.40×最大值{F/I-100%，0}；当F≥108%×I，产品年化

收益率=3.00%；其中F为挂钩标的期末观察日收盘价格，I为挂钩指标的期初观察日收盘价格。

本产品仅保证本金及结构性存款合同约定的最低收益，不保证超出结构性存款合同约定的最低收

益之外的额外收益，对于无法获得超出最低价收益之外的额外收益的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13）违约支取

如客户违约进行提前支取，则全部结构性存款本金所涉及的结构性存款产品自动提前终止，全部

结构性存款本金不计付任何产品收益、利息或其他收益/补偿，并且，客户的违约金为全部结构性存款本

金的1.00%。

（14）最不利情形下的投资结果

在发生市场风险的情况下，客户将仅获得本金及结构性存款合同约定的最低收益（1%）。

（15）提前终止/赎回：除非另有约定，客户不能提前终止/赎回；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监管政策出现

重大调整，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16）投资范围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销售所募集资金本金部分按照存款管理，并以该存款收益部分与交易对手叙作

和沪深300指数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17）违约责任

1）客户发生违约，给本结构性存款产品资产、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下的其他客户、银行或/及任何其

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由客户承担赔偿责任。 若由于银行过错导致结构性存款产品资产发生损失，银行

应按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银行赔偿的款项计入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资产和收益。

2）任何一方违约的，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应对对方因此发生的直接且实际的经济损失给予赔

偿；但未能按时足额付款的，其违约责任为实际履行付款义务并就拖欠款项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的利

率加付罚息。

4、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向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城南支行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3）产品起始日：2021年1月22日

（4）产品期限（日）：52

（5）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15日

（6）客户预期年化收益率：1.54%-3.20%

（7）参考指标：欧元/美元汇率，观察期内每个东京工作日下午3点彭博“BFIX” 页面显示的欧元/

美元中间价，表示为一欧元可兑换的美元数。

（8）观察期：产品起始日（含）至产品到期日前2个东京工作日（含）

（9）参考区间：不窄于[期初欧元/美元汇率-30pips，期初欧元/美元汇率+30pips]，以发行报告为

准（期初欧元/美元汇率：交易时刻欧元/美元即期汇率，表示为一欧元可兑换的美元数）

（10）收益日期计算规则：实际天数/365，计息期为自产品起始日（含）至产品到期日（不含），计

息期不调整

（11）收益支付频率：到期一次性支付

（12）支付工作日及调整规则：若产品到期日处于节假日期间，产品到期日不调整，照常兑付本金，

收益将遇北京节假日顺延，遇月底则提前至上一工作日。

（13）产品收益说明：根据客户的投资本金、每笔投资本金的投资天数及实际的年化收益率计算收

益；实际年化收益率=1.54%×n1/N3.2%×n2/N，1.54%及3.2%均为年化收益率。 其中n1为观察期内参

考指标处于参考区间内的（含区间边界）的东京工作日天数，n2为观察期内参考指标处于参考区间外

的（不含区间边界）的东京工作日天数，N为观察期内东京工作日天数。 客户可获得的预期最低年化收

益率为1.54%，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为3.2%。 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以实际到期收益率为准。

（14）投资范围

本金部分纳入银行内部资金统一管理，收益部分投资于金融衍生产品，产品收益与金融衍生品表

现挂钩。

（15）提前终止

1）在本产品投资期间，银行有提前终止权。 银行终止本产品时，将提前2个工作日以公告形式通知

客户，并在提前终止后3个工作日内向客户返还投资本金及应得收益，应得收益按实际产品期限和实际

收益率计算。

2）银行终止本产品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①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并影响到本产

品的正常运作时，银行有权利但无义务提前终止本产品；②因市场发生极端重大变动或突发性时间等

情形时，银行有权利但无义务提前终止本产品。

5、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向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城南支行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3）产品起始日：2021年1月22日

（4）产品期限（日）：90

（5）产品到期日：2021年4月22日

（6）客户预期年化收益率：1.54%-3.80%

（7）参考指标：欧元/美元汇率，观察期内每个东京工作日下午3点彭博“BFIX” 页面显示的欧元/

美元中间价，表示为一欧元可兑换的美元数。

（8）观察期：产品起始日（含）至产品到期日前2个东京工作日（含）

（9）参考区间：不窄于[期初欧元/美元汇率-30pips，期初欧元/美元汇率+30pips]，以发行报告为

准（期初欧元/美元汇率：交易时刻欧元/美元即期汇率，表示为一欧元可兑换的美元数）

（10）收益日期计算规则：实际天数/365，计息期为自产品起始日（含）至产品到期日（不含），计

息期不调整

（11）收益支付频率：到期一次性支付

（12）支付工作日及调整规则：若产品到期日处于节假日期间，产品到期日不调整，照常兑付本金，

收益将遇北京节假日顺延，遇月底则提前至上一工作日。

（13）产品收益说明：根据客户的投资本金、每笔投资本金的投资天数及实际的年化收益率计算收

益；实际年化收益率=1.54%×n1/N3.8%×n2/N，1.54%及3.8%均为年化收益率。 其中n1为观察期内参

考指标处于参考区间内的（含区间边界）的东京工作日天数，n2为观察期内参考指标处于参考区间外

的（不含区间边界）的东京工作日天数，N为观察期内东京工作日天数。 客户可获得的预期最低年化收

益率为1.54%，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为3.8%。 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以实际到期收益率为准。

（14）投资范围

本金部分纳入银行内部资金统一管理，收益部分投资于金融衍生产品，产品收益与金融衍生品表

现挂钩。

（15）提前终止

1）在本产品投资期间，银行有提前终止权。 银行终止本产品时，将提前2个工作日以公告形式通知

客户，并在提前终止后3个工作日内向客户返还投资本金及应得收益，应得收益按实际产品期限和实际

收益率计算。

2）银行终止本产品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①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并影响到本产

品的正常运作时，银行有权利但无义务提前终止本产品；②因市场发生极端重大变动或突发性时间等

情形时，银行有权利但无义务提前终止本产品。

6、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向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西岗支行认购的理财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1）单位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0020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预期收益率：1.54%-3.50%一年（若计息期内每日使用的美元3个月LIBOR低于3%，当日

适用的浮动利率为3.50%；若计息期内每日适用的美元3个月LIBOR高于或等于3%，当日适用的浮动利

率为1.54%。 ）

（4）产品成立日期：2021年1月26日

（5）产品收益起算日：2021年1月26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2月26日

（7）产品期限：31天

（8）产品存款本金和收益兑付方式：产品存续期满，本金与收益将于产品到期日后的2个工作日内

一次性支付，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本投资周期终止日至资金到账日间不另付利息。

（9）挂钩标的：美元3个月LIBOR

（10）产品收益计算基础：实际存款天数/360

（11）提前终止与产品终止

在存续期限内，客户无提前终止权，银行可提前终止本产品。 若本产品提前终止，产品收益计算以

本产品实际存续天数为准。

银行实施提前终止本产品的情形包括：①遇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相关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

整并影响到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正常运作；②其他原因导致银行认为该结构性存款产品已经不适合继

续帮助客户实现投资目标的。

7、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向南京银行铁心桥支行认购的理财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5期3号93天

（2）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3）产品期限：93天/起息日（含）至到期日（不含）

（4）起息日：2021年1月27日

（5）到期日：2021年4月30日

（6）计息方式：实际天数/360

（7）收益支付方式：到期日一次性支付

（8）挂钩标的：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观察日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EURUSD” 页面公布的

欧元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9）观察水平：期初价格-0.05300

（10）期初价格：基准日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EURUSD” 页面公布的欧元兑美元汇率中间

价。

（11）基准日：2021年1月27日

（12）观察日：2021年4月28日

（13）产品收益计算：产品收益=投资本金×R×产品期限÷360，360天/年。R为产品到期时的实际

年化收益率。

如果观察日挂钩标的小于观察水平，R为1.50%（预期最低收益率）；

如果观察日挂钩标的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R为3.50%（预期最高收益率）。

（14）最不利投资情形下的投资结果

产品正常到期的情况下，当本产品挂钩标的在观察日只满足本产品说明书约定的获得预期最低收

益率的条件，客户可以拿回本产品全部投资本金，并获得以预期最低收益率计算的产品收益。

（16）产品结构

本产品募集资金由银行统一运作， 按照基础存款与衍生交易相分离的原则进行业务管理。 本金部

分作为基础存款纳入南京银行内部资金统一运作管理。 产品内嵌衍生产品部分投资于利率、 汇率、

商品、 指数等衍生产品市场，产品最终收益与衍生产品挂钩。

（17）提前终止条款

1）若遇市场剧烈波动、国家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不可抗力等原因影响结构性存款正常运行时，

银行有权提前终止。

2）非经银行同意，本产品到期之前不支持客户提前终止。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结构性存款产品，是指银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

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客户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相应

的收益。

（三）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安全性高，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的产品，风险水平较低。 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受托方

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江苏紫

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上市金融机构，不存在为交易专设情况。

（二）南京银行铁心桥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南京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城南支行及江苏紫金农村

商业银行西岗支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554,921,573.61 1,764,444,422.57

负债总额 352,303,500.59 411,845,19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2,649,043.82 1,349,771,498.07

货币资金 244,794,410.95 210,990,656.18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第三季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126,467.24 -22,141,060.59

（二）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货币资金为21,099.07万元， 本次委托理财支付总金额为29,

00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137.45%。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

的情形。 公司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进行的，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处理，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

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投资收益”科目。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的低风险产品，但结构性存款产品可能面临多重风

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产品不成立风险、产品提前终止风

险、数据来源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六、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部分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到期赎回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委托人 受托人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

额

理财

币种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金

额

实际年

化收益

率

实际收益

亿嘉和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

南京月牙

湖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32309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C206S0196）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5,500

人民

币

2020年2

月17日

2020年8

月20日

5,500 3.80% 105.931507

广东亿

嘉和科

技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

南京月牙

湖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32802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C206S01O

W）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9,700

人民

币

2020年3

月12日

2020年9

月7日

9,700 3.75% 178.386986

合计 / / 15,200 / / / 15,200 / 284.318493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2020年2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30,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型产品，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授权公司总经理或总经理授权人员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0年2月20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60,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型产品，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授权公司总经理或总经理授权人员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1月20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注）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注）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9,000.00 0 284.318493 29,000.00

合计 29,000.00 0 284.318493 29,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9,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4.11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1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9,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1,000.00

总理财额度 60,000.00

注：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在理财额度内滚动购买理财产品，上表中“实际投入金额” 为最近12个

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单日最高余额；“实际收益” 为最近12个月内公司已赎回

的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29,000.00万元。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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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中核钛白，证券代码：002145）

于2021年1月21日、1月22日、1月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属于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近期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3、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买

卖公司股票。

4、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告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披露《关于与白银市政府签署项目建设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着互惠互

利，实现双方共赢的原则，公司与白银市人民政府签署《项目建设合作协议书》，采用分阶段建设的模

式建成50万吨清洁生产工艺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公告编号：2020-075）。

经公司管理层及经营团队的深入论证，结合行业市场背景，公司将第二阶段“年产40万吨钛白粉粗

品项目” 调整为“年产20万吨粗品及配套年产30万吨精品深加工生产线” 。公司于2020年12月3日通过

互动易平台向投资者解答了相关问题，该项目环评工作已于近期在相关平台公示。 如项目有后续进展，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对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事项的说明：

近日，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了甘肃省政府相关部门莅临白银高新区实地考察公司下属子公司甘

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钛业” ）“硫-磷-铁-钛-锂” 耦合循环产业绿色发展项目推进

情况，提及东方钛业谋划以磷酸铁锂新材料为主的近300亿元产值的闭环式循环化项目。

该项目尚处于前期可行性论证阶段，项目具体实施方案未确定，该项目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推进项目以延伸产业链布局，并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及上述说明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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